
铜农委〔2023〕148号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下达2023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资金计划的通知

各镇农业服务中心、街道产业培育中心、各服务组织：

　　根据《重庆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预算的通知》（渝财农﹝2023﹞38号），市级下达我区2023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资金227万元，任务面积3万亩。按照《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重庆市2023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农办发﹝2023﹞90号）要求，我委于2023年7月3日下发了《关于申报2023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的通知》（铜农委﹝2023﹞119号），各镇（街）组织服务组织自愿申报、根据镇（街）审核遴选确定的服务组织和计划开展的服务面积等申报情况，我委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综合审定，经公示无异议后，确定重庆市铜梁区天富盈李子种植专业合作社等17个服务组织作为项目实施单位。为了顺利推进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加强项目资金监管，现将项目资金计划通知如下：
一、项目名称

2023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

二、计划任务

2023年开展水稻机耕服务13599.5亩，机插（含集中代育秧）服务2719.5亩，统防统治服务67134.5亩，机收服务56754.4亩（详见附件1）；高粱机耕服务2315.93亩，机播服务1215.93亩，统防统治服务3015.93亩，机收服务3525.93亩（详见附件2）。按照市级耕种防收环节折算比例，2023年我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面积3.0083万亩。
三、财政补助标准

我市作为丘陵山区，原则上财政补助比重不超过服务价格的40%，单季作物亩均各关键环节补助总量不超过130元，与供销系统社会化服务交叉补助不得超过上述补助标准总量，服务小农户的补贴标准要高于服务规模经营主体的标准。
2023年我区水稻机耕服务小农户每亩补助19元，服务村集体和农业经营主体每亩补助18元；机插（含集中代育秧）服务小农户每亩补助20元，服务村集体和农业经营主体每亩补助19元；统防统治服务小农户每亩补助12元，服务村集体和农业经营主体每亩补助11元；机收服务小农户每亩补助18元，服务村集体和农业经营主体每亩补助17元。高粱机耕服务小农户每亩补助19元，服务村集体和农业经营主体每亩补助18元；机播服务小农户每亩补助19元，服务村集体和农业经营主体每亩补助18元；统防统治服务小农户每亩补助12元，服务村集体和农业经营主体每亩补助11元；机收服务小农户每亩补助18元，服务村集体和农业经营主体每亩补助17元。
四、项目完成时间

　　2023年10月31日前完成社会化服务和镇街验收工作，2023年11月30日前完善提交报账相关资料，2023年12月31日前拨付财政补助资金。
五、工作要求    

（一）签订服务合同。各镇（街）负责指导督促服务组织与服务对象签订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合同，推荐使用《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合同示范文本》（见附件3），明确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服务期限、服务费用等内容。
（二）填写明细表。服务组织按照服务合同，在服务节点及时向服务对象提供社会化服务。服务组织在开展服务时，应及时通知镇级、村级、社级工作人员和服务对象到现场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检查监测，并如实填写水稻、高粱服务小农户、村集体、农业经营主体明细表（见附件4、5、6、7）。服务合同履行完毕后，服务对象应签字确认。
（三）加强监督管理。各镇（街）全面负责项目的监督管理，明确工作人员抓好落实，引导服务主体规范服务行为，提升服务质量，保障服务双方的合法权益。加强对服务主体履约情况的检查，将服务对象满意度作为衡量服务质量的重要标准，对服务面积、质量不达要求的，要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取消服务资格、追究违约责任。
（四）镇（街）检查验收。所有服务采取先服务后补助方式，服务组织实施完成服务后，由各镇（街）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各镇（街）成立人数必须3人或以上且为单数的项目验收工作小组，验收工作由镇（街）分管领导牵头，组织农业服务中心或产业培育中心工作人员对辖区内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实施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并出具验收意见（见附件8）。严格按照“谁核实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原则，由项目镇（街）落实责任到人。区农业农村委、区财政局以镇（街）出具的验收意见为准拨付财政补助资金。
（五）完善报账资料。经镇（街）验收合格的项目，镇（街）要及时指导督促服务组织提交《铜梁区财政支农资金报账申请书》、《铜梁区财政支农项目验收表》、《铜梁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镇街验收表》、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合同、铜梁区2023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明细表、财政补助金额税务正式发票、服务影像图片等报账资料。区农业农村委、区财政局对资料的合规性审核无异后，按服务合同实际服务作业量和补助标准，尽快向服务组织或服务对象兑付补助资金。
（六）服务组织给自己流转的土地提供服务、几家服务组织互相为对方流转土地服务的情况，不能申报和获得财政补助资金。服务对象同一环节生产托管服务不能与供销系统社会化服务重复申报和获得财政补助资金。

（七）服务组织由各镇（街）负责转发通知。

附件：1.铜梁区2023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水稻产业计划任务表

2.铜梁区2023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高粱产业计划任务表

3.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合同（示范文本）
4.铜梁区2023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水稻产业服务小农户明细表
5.铜梁区2023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水稻产业服务                    村集体、农业经营主体明细表

6.铜梁区2023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高粱产业服务小农户明细表
7.铜梁区2023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高粱产业服务村集体、农业经营主体明细表

8.铜梁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镇街验收表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3年8月18日



